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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比高等教育机构教学和科研两类活动，知识转移被称为第三使命，相应经费被称第三类经费。

2013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认为，英国高等教育

机构与产业合作表现突出，是英国创新体系的一

大亮点。
[1]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企业和社区调查结

果，以大学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每年可获得来

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等第三方提供的外部研发经

费总额约为 30 亿英镑（2009—2010 年为 30.86 亿

英镑，2010 — 2011 年为 33.02 亿英镑，2011—

2012 年为 34.31 亿英镑）。即使金融危机期间，英

国高等教育机构获得外部研发经费保持了持续增长

的态势，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及公共部门合作形式

也十分丰富。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合作成功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知识

转移活动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支持。特别是，作为

支持知识转移活动的“第三类经费”（Third Stream 
Funding）① 的主要力量 ——英国高等教育创新基金

（High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 HEIF）发挥了重

要作用，已经成为支持大学等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开

展知识转移活动的主要资助渠道。本文结合调研，

对 HEIF 的设立背景及发展情况、资助目标和资助

方式的历史演变、实施效果和最新动态进行介绍和

分析；同时，参考英国经验，围绕进一步发挥知识

转移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提出了几点

启示和建议。

1    HEIF 设立背景及发展情况

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对科技和创新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创新

驱动发展的需求日益增强，英国政府意识到，以大

学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和社会之间联系

脆弱，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转移方面自身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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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足，致使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产出不能实现收

益最大化。
[2]

由此，英国政府开始对高等教育系统

的知识转化采取积极的激励政策。早在 1999 年，

英国政府就推出了高等教育面向商业和社区拓展

基金（HEROBC），为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知识转

移活动提供专项支持。2001 年，英国政府宣布

在 HEROBC 的基础上成立高等教育创新基金，并

将该笔经费作为除对大学的教育和研究两类活动提

供常规支持之外的“第三类经费”固化下来。该基

金主要用来支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科技成果转

化以及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等形式的知识转

移活动。

对高等教育机构知识转移活动的支持是新世

纪以来英国政府资助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知识转移活

动活跃，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以及公共部门的合

作形式多样，为英国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截至目前，HEIF 已经完成了 4 轮资助，正在实施

第 5 轮资助，既高等教育创新基金 2011— 2014。

HEIF 自 2001 年推出以来，重点围绕对大学知识转

移活动提供支持，资助规模持续扩大，资助模式

也不断调整，逐渐成为资助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开

展知识转移活动，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合作的

主要力量。HEIF 经费总量已经从第 1 期的 0.39 亿

英镑 / 年增长为第 5 期的 1.5 亿英镑 / 年（具体见

表 1 所示）。

2    HEIF 的资助目标及资助方式演进

为更高效地实现促进大学知识转移的任务，

HEIF 根据实际需要以及评估结果不断调整资助目

标和资助方式。根据 HEIF 资助目标和资助方式的

变化，可以将其资助划分为 3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覆盖前两期 HEIF，资助目标主要是

能力建设，采用公开竞争申请的方式，所有项目经

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也有课为高等教育拨款

委员会）（HEFCE）综合评估后进行支持。第 1 期

和第 2 期支持的项目数分别为 89 和 124 个，但没

有覆盖全部高等教育机构。
[3-4]

第二阶段包括第 3 期和第 4 期，资助目标仍以

能力建设为主，但考虑了资助效率，资助覆盖所

有 HEFCE 所属的教育机构。第二阶段的 HEIF 在

分配方式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从第 3 期开始，采

用 3 种模式支持：一是将 70% 左右的经费以固定

的程式化方式（根据前期绩效和能力建设等指标

综合评估）对所有 HEFCE 支持的高等教育机构进

行支持，对每个机构的资助额约在 20 万～300 万

英镑，共资助 129 个项目；二是对第 2 期开始设

立的 22 家知识转移中心提供持续支持；三是保留

部分比例经费，资助通过公开竞争申请的项目。
[5]

HEIF 第 4 期保留了第 3 期确立的程式化支持机

制，但强调，高等教育机构要将知识转移活动纳

入机构的发展战略中，程式化支持部分占总经费的

80%；另外，保持了对知识转移中心的持续支持，

但取消了竞争性申请部分。
[6]

第三阶段是从第 5 期开始，资助目标上强调绩

效激励，资助方式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资金分配

更加集中，共资助项目 99 个，并且取消了程式化

支持机制中的能力建设部分因素，主要根据高等教

育机构的知识转移绩效进行资金分配。
[7]

第 4 期和

第 5 期资助目标和方式的比较情况见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最新一期 HEIF 资金分配的主要指

标是知识转移活动绩效，也就是知识转移活动产生

的经济和社会影响。HEIF 在经费分配上不再覆盖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而是根据各高等教育机构在过

去 3 年中知识转移活动带来的知识转移收入进行评

价（其中，也考虑知识转移带来的非经济性的社会

影响），有选择性地进行资助；在具体分配机制上

期数 经费/百万英镑 持续期间/年度

1 77 2001—2003

2 186 2004—2005

3 234 2006—2007

4 396 2008—2010

5 600 2011—2014

数据来源：根据 HEIF 1～5 期资助数据整理。

表 1   HEIF 1～5 期资助情况

目前，HEIF 已经成为为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技

术转移活动提供稳定支持的主要经费渠道，即使在

政府经费大幅缩减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创新基金的

经费也持续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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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活动经费占 19%，其他部分占 28%。

4    HEIF 的实施效果和经济社会影响

据测算，如果仅仅考虑知识转移活动带来的可

计算的经济收入，2003—2010 年，英国 HEIF 共投

入 8.77 亿英镑，带来直接知识转移收入 164.49 亿英

镑，具体见图 1 所示。由于还有众多的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无法进行有效的测算和统计，HEIF 产生的经

济和社会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HEIF 资助产生的最直接效果就是大学等高等

教育机构获得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等第三方

的外部经费的持续增长。以 2011 — 2012 年度为

例，高等教育机构共获得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

门等第三方的外部经费 34.32 亿英镑，其中，专利

许可和派生公司股权总收入为 7 900 万英镑，合同

研究经费为 11.1 亿英镑，合作研发经费为 8.71 亿

英镑，咨询服务经费为 3.98 亿英镑，装备和设

施使用经费为 1.39 亿英镑，职业教育培训经费

为 6.06 亿英镑，经济再增长计划经费为 1.8 亿英

镑。2011— 2012 年，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共产生派

生公司 191 个，存活 3 年以上的派生公司 998 个，

共获得授权专利 828 个。
[9]

提高了每个机构能够获得机构经费的最低和最高限

度，其目的是使经费更加集中在知识转移效率和产

出高的机构，提高基金的整体资助效率。同时，

HEIF 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制定和提出更长远的知识

转移战略，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将知识转移纳入本机

构长远发展战略中去，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转移战

略也成为经费分配参考的重要内容。

3    最新一期 HEIF 经费的具体分配情况

HEIF 资助的知识转移活动涉及范围广泛，根

据对各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关于第 5 期知识转移经

费使用情况的报告分析，可以看出 HEIF 资助的活

动类型及经费分配情况。
[8]

第 5 期 HEIF 经费 4 年

将资助高等教育机构 99 家，总计 6.01 亿英镑，

其中，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经费 3.18 亿英镑，占总

经费的 53%；技能培育经费 0.84 亿英镑，占总经

费的 14%；知识融合经费 0.62 英镑，占总经费

的 10%；创业和企业教育经费 0.63 亿英镑，占总

经费的 10%；基础设施共享和利用 0.34 亿英镑，

占总经费的 6%；居民和社区活动 0.41 亿英镑，占

总经费的 7%。总体上看，用于专门从事知识转移

活动的人员经费在 53%，用于支持研究人员开展

项    目 第 4 期（2008—2011 年） 第 5 期（2011—2015 年）

资助对象 广泛资助各类知识转移活动，发挥经济和社会影响。

资助方式 通过高等教育机构提出的知识转移战略以及经费使用计划进行程式化资助。

程式化资助
评价因素

程式化经费分配机制中 40% 考虑能力建设（主要考
虑机构参与知识转移活动的学术人员的全时工作量，
FTE）。

100% 依据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转移
绩效（主要是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活
动获得的外部收入）。

绩效数据形式
绩效数据来源主要包括：HE–BCI 调查的合同收入、咨询收入、设备和基础设施使用收入、经济
再增长经费、知识产权收入、培训收入、技术战略委员会（TSB）提供知识转移伙伴计划经费。

资助限制 每个机构最多获得经费上限为 190 万英镑。
每个机构最多获得经费上限为 285 万
英镑。

最小资助额及
覆盖面

最少资助额为 10 万英镑，每个 HEFCE 下属高等教育
机构最少获得 10 万英镑资助。

最少资助额为 25 万英镑，不保证所
有机构都获得资助。

绩效数据年限 绩效基于 2006—2007 年度数据。
绩效基于 2007—2008、2008—2009、
2009 — 2010 年 3 个年度数据，权重
为 1∶2∶7。

资料来源：根据 HEIF 2011-2015 指南进行整理。

表 2   HEIF 资助目标和经费方式最新变化情况

·创新政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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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F 的实施对于建设高等院校知识转移能力

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建立

了知识转移办公室等类似的专门从事知识转移工

作的专业化机构，并取得了良好发展。
[10]

调查结果

显示：如果没有高等教育创新基金，很大一部份

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转移活动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可能就不会开展知识转移活动，

或者规模也不会很大；HEIF 对推动高等教育机构

知识转移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该基金实施

以来，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学术研究人员对知识转

移活动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态度日益积极；已经

有 71% 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将知识转移工作明确

融入了他们的发展战略中；高等教育创新基金的实

施还对加强教学、研究以及知识转移活动之间的

联系，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企业合作，

促进基础设施共享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推动

作用。 

5    启示和借鉴

5.1    从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系统支持知识转移活动

知识转移活动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活跃的知识转移活动不仅可以加速知识的扩散

和流动，促进发挥研究成果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

有利于为创新者提供知识和技术源泉，促进创新者

对创新成果吸收能力的提升，提高整个创新系统的

绩效。此外，通过知识转移活动开展，也可以更好

图 1   2003 — 2010 年知识转移活动总产出及 HEIF 的贡献
[8]

注*：HEIF 每投入 1 英镑带来 6 英镑的知识转移活动收入。

   HEIF 总计投入：

877  百万英镑

其他渠道经费

知识转移收入再投入

HEFCE 核心经费

地方发展署投入

研究理事会

欧盟

技术战略委员会

课程和学费

HEFCE 特殊经费

校友捐赠等

88

76

66

66

64

54

53

39

35

收入类型

HEIF 知识转移活动总产出（2003—2010 年）

合作研发收入

合同研发收入

咨询收入

装备和设施使用收入

职业教育培训经费

经济再发展投入

IP 收入

总 计

3 962

5 449

1 848

570

2 913

1 263

445

38

36

39

26

21

33

39

不
可

计
算

的
产

出
可

计
算

的
产

出

对知识转移活动收入总增加值的贡献：6*

收入类型

专利授权数

专利申请数

专利许可数

派生公司数

员工创业数

学生创业数 

参加公共活动人次

对总增加值
的贡献/%

41

43

35

43

44

42

22

      总  数

22 401

10 486

20 649

1 120

221

8 244

42 543 000

总收入/
百万英镑

对总增加值
的贡献/%

占 HEIF
比例/%来    源 16 44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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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创新资源的双向流动，进而促进大学和科研

院所及时了解来自企业等创新主体的需求，调整研

究方向和重点；通过对知识转移活动的支持，还能

够促进知识生产主体与企业或者其他外部主体互动

和合作能力的提升，同时对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方面还主要以支

持大学和科研院所向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具体项目

为主，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支持知识转移活动的政策

和措施。在国家各类科技计划的大力支持下，作为

知识创造的主体，我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

能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其在创新体系中的作

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

乏对知识转移活动的有效支持。可以说，知识转移

活动是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

我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以及

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要求日益紧迫，

我国应重视对产学研合作问题的深入分析，特别是

对知识转移活动的特征及其在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转移

活动发展实际情况，给予系统支持。

5.2    以支持知识转移活动为目标设立知识转移专项

         基金

英国政府通过以 HEIF 为主体的“第三类经

费”为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知识转移活动提供

系统支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为第三类经费

的主体，HEIF 的资助涉及知识转移活动的多个方

面，包括：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技能培育、知识融

合、创业和企业教育、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利用以及

居民和社区互动等。无论从大学获得来自企业、共

公共部门等第三方获得的知识转移收入来看，还是

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开展知识转移活动带来

的能力提升的角度来评价，HEIF 无疑都是非常成

功的。而且，通过 HEIF 的资金也有效带动了来自

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同资源共同支持知识

转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我国已经意识到发挥科学研究成果的经

济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意义，在各类科技计划和项目

中都强化了对技术转移等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但

还没有专门的支持知识转移的经费渠道。为促进大

学和科研机构知识转移能力的提升，促进大学和科

研机构与企业以及其他创新主体合作意识的提高，

以及更好地促进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用卓越的知识和

技术成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我国迫切需要成

立专门的知识转移专项基金。通过十几年的实践，

英国 HEIF 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支持知识转移

活动的理论、方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建议我国科

技主管部门参考英国HEIF 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

实际，研究并设立知识转移专项基金，支持提升大

学和科研院所知识转移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研

究机构和研究成果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支持学术界

和产业界通过知识转移活动加强互动合作，实现促

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结合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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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promoting added-values of industries by intelligent 
value chain,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l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d the overall goals 
and key content of the bio-economy strategy, analyz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measures taken by the Germany 
government, summarized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of the strategy, and analyzed th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eveloping bio-economy in Germany.

Key words: Germany；bio-economy；bio-economy strategy

Abstract: The outstanding success of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K High Education Institutes (HEIs) and 
business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K innovation system. The third steam funding of the HEIs from business 
and public sector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types of the collaboration are diverse. As the main part of the 
third stream funding, High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 (HEIF) of U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of HEIs in UK, which made HEIF getting high appraise from both HEIs and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The initial backgrou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HEIF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evolution of ambitions and funding modes was summariz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was analyzed. Basis 
on the experiences of HEIF, two suggestions were given as the following. First, we should support the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driving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Second, a new fund as the same as HEIF of UK should be set up in China which focus on funding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Key words: UK；High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 (HEIF)；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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